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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及第四十三条的说明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和芜湖信臻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芜湖长信新型显示器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新显”）43.86%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重组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一)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

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长信新显主要从事新型触控显示模组器件、超薄液晶显示面板、超薄玻璃盖

板（UTG）等业务。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长信新显所处行业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的“显示器件制

造行业”（行业代码：C3974）。 

长信新显所在行业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鼓励范围，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

关产业政策；长信新显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要求，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

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公司本次购买长信新显 43.86%股权的行

为不构成行业垄断行为，故无需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反垄

断相关法律法规或需要依据该等法律法规履行相关申报程序的情形。本次交易中，

上市公司及长信新显均不涉及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情形，不存在违反外商投资和

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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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

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前，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2,454,918,133 股。根

据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对价股份 149,544,032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份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交易完成后，社

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以上，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存

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

定。 

(三)本次交易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重组中，标的资产定价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

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根据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长信新显

100%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220,358.25 万元，对应 43.86%股权评估值为 96,642.83

万元。在参考上述资产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

价格为 96,642.83 万元。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长信新显 43.86%股权。交易对方持有的长信新显股

权不存在质押等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在相关法

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标的资产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

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原由长信新显享有和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

然由长信新显享有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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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

当履行的情形下，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

的处理，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100%控制标的公司，上市公司的归母净资产

和归母净利润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标的公司所涉

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导致其无法持续

经营的情形。本次交易标的为经营性资产，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

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

第（五）项的规定。 

(六)本次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

独立性，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独立运营的管

理体制，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保持独立，信息披露及时，运行规范。本次交易不会对现有的管理体制产

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后，公司将继续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

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将

持续保持独立性，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等能充分独立运行的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其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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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障了公司的日常运营。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公司将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继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维护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维护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重组办

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

相关规定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经

营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1、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长信新显具备优良的资产质量和持续上升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将直接和间接控制长信新显 100.00%股权，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将得到

提高和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增强。根据容诚会计师的《备考审阅报告》，

上市公司 2022 年的备考合并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备考） 

资产总额 1,306,481.63 1,306,481.63 

负债总额 431,657.01 450,985.57 

所有者权益 874,824.63 855,496.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26,648.08 842,488.43 

资产负债率 33.04% 34.52% 

项目 
2022 年度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备考） 

营业收入 698,726.34 698,7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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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72,960.18 72,960.18 

净利润 71,239.27 71,239.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966.40 70,510.95 

2、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

求，制定了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人和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关联交易的披露等均制定了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日常关

联交易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能够依据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勤勉尽责，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关联交易及时、

充分发表意见。 

本次交易后，公司不会新增关联交易。此外，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

独立性，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已分别出具了《关

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上市公司及长信

新显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交易对方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3、增强独立性 

本次交易前，公司资产完整，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

保持独立。标的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完整的产供销

系统。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将持续保持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

方面的独立性。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交易对方出具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

规定。 

(二)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容诚会计师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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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3]230Z0193 号），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三)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审查，公司及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 

(四)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

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长信新显 43.86%股权。交易对方

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或者

禁止转让的情形，不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影响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形，不会影

响本次交易的交割实施。因此，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

下，公司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实质障碍，符合《重组办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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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第四十三条的说明》之盖章页）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年    月    日 


